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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受託提供係屬農業科技或農業新

創事業具市場性評估意見書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
100 年 12 月 23 日農科字第 1000021099 號函訂定 

101 年 03 月 09 日農科字第 1010020735 號函修正第一點、第十一點 

106 年 03 月 01 日農科字第 106005216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十二條 

一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證交所）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

買賣中心（以下簡稱櫃買中心）辦理我國及外國農業科技事

業或農業新創事業申請上市或上櫃時，就申請公司所經營事

業是否具備市場性之評估，提供意見書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定農業科技事業，指從事農業生產、製造、服務或

試驗研究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事業： 

(一)具備與農業相關之實質產出。 

(二)專職研發人力五人以上，且申請之上一年度研究發展費

用占公司總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三以上或實收資本額百

分之十以上。 

前項事業從事動物臨床試驗、田間試驗，或與農業相關

之生物技術開發、機能性研究，應取得其營運主體所在地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。 

三、 本要點所定農業新創事業，指從事全新或改良之農產品或服

務、技術、流程、行銷、組織運作，或其他各類創新活動，

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事業： 

(一)經營模式係屬新穎且具市場性，或所開發之事業內容具

有前瞻性及市場價值，且已取得適當之智慧財產權或其

他可於市場交易之成果。 



 2 

(二)專職開發人力五人以上，且申請之上一年度研究發展費

用占公司總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三以上或實收資本額百

分之五以上。 

四、 申請公司於送請評估時，因調整事業經營、終止其部分事業，

或已將其部分之事業獨立另設立公司、移轉他公司或與他公

司合併者，得以其公司存續之營業項目，計算其提出申請之

上一年度公司總營業收入淨額及研究發展費用。 

五、 申請公司於送請評估時，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中文文件： 

(一)事業評估報告書一份。 

(二)我國或外國大專院校、研究機構、智慧財產服務公司或

專家提出之相關市場價值評估報告。 

(三)符合第二點或第三點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。 

(四)本會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。 

前項事業評估報告書，得附英文版本，如有財務或數字

之表達，應以新臺幣為編制單位。我國公司應依我國金融主

管機關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；外國公司應依我國金融主

管機關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、美國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

報導準則編製。 

六、 本會接獲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轉送之申請案件後，應先確認符

合前點文件後，再請申請公司補送十二份送本會審查。 

申請案件不符合資格條件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應通知申

請人限期補正；不能補正、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

規定者，本會應敘明理由駁回之。 

七、 本會於審查會議前，應將申請公司提供之文件內容，送請本

會業務主管機關(單位)進行初審，就其送審內容之適法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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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性或創新性、市場價值及對我國農業潛在貢獻表示意

見，必要時本會業務主管機關(單位)得請本會試驗研究機構

協助提供專業意見。 

八、 本會為提供評估意見，應設置審查小組，召開會議進行審查。 

審查小組置委員七人，由本會科技處處長或副處長、相

關業務主管一人及具產業專長之學者專家五人組成，學者專

家由政府機關、學術機構及研究機構之專家中指定。 

審查會議由本會科技處擔任前項委員之處長或副處長

召集，每次會議應有審查小組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，且外

聘委員應逾三分之ㄧ出席，始得開會，學者專家委員應親自

出席。 

委員與申請公司間有利害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；未自行

迴避，召集人得令其迴避。 

開會時本會相關業務機關(單位)應列席說明。 

九、 實地訪查由本會科技處辦理，訪查地點由審查小組研商決

定，至多兩處。訪查地點如為國外者，應由業務主管機關(單

位)指派之代表前往。 

訪查時，應會同審查小組委員中選定二名相關領域之委

員辦理，並應於審查會議時提報審查意見供出席委員參考。 

十、 為了解農業科技事業之產品開發銷售狀況或技術市場價值，

及農業新創事業之經營模式是否新穎且具市場性之必要，本

會於案件審查時，得邀請申請公司相關人員列席並以中文說

明及答覆有關問題或補充相關資料，並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

列席，提供參考意見。 

審查會議原則以中文進行，如有中文無法清晰且完整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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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或溝通之處，得輔以英文進行之。 

十一、 出席審查會議之委員，應就申請公司提供之所有文件及初

審意見，進行綜合審查。 

審查委員對會議決議無法達成共識時，得採彌封式記

名投票一次表決，主席應參加表決。審查小組之決議應有出

席之審查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。 

會議資料由主席彌封入公文袋簽章後，以密件處理，

隨卷歸檔。 

本會人員及審查委員對於申請公司提供之內容，應依

法盡其保密之義務，參與審查之審查委員均應簽署保密切結

書，以確保其遵守保密之義務。 

十二、 本會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，必要時得展延一次，並以三

個月為限。 

審查結果應函復證交所或櫃買中心。如經審查小組決

議具市場性者，並由本會出具評估意見書。 

經決議限期補充資料再審查者，應通知申請公司限期

補正後，再提送審查會議；屆期未補正者，由本會逕將審查

結果函送證交所或櫃買中心。 


